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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content2_8c.htm下載。有關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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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資料或致電 2559 2297 查詢。

歡迎複印本安全指引，但作廣告、批核或商業用途者除外。如需複印，請註
明資料來自勞工處出版的《預防被貨車尾板夾傷的危害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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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不安全使用貨車尾板可引致工人被尾板夾傷或甚至死

亡。貨車擁有人及負責裝卸或檢查貨物的東主／僱主必
須就貨車尾板的使用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包括進行
風險評估、找出危害，以及制定安全控制措施和工序。使
用貨車尾板的工人也必須注意本指引載述的安全措施。

1.2	 本安全指引就安全使用及操作貨車尾板提供實務指引，
而不會在任何方面修改或補充任何法例的法律效力和
釋義，當中包括《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509章）及根據該等條例訂
立的附屬法例。勞工處執行有關條例時，會參考本安全
指引。如該等條例及任何規例的條文或根據該等法例
所發出的守則與本安全指引有任何抵觸，則前者凌駕於
後者之上。 



2. 	 工程控制措施
2.1	 貨車尾板的設計、構造 


及安裝須符合英國歐盟 


標準 BS EN 1756-1或 


其他等同的國家 ／國際 


標準或規定。


2.2	 貨車尾板須設置符合英國歐盟標準 BS EN 574或
其他等同的國家／國際標準或規定的雙手控制裝置。
當操作貨車尾板時，如鬆開該裝置其中一個或兩個
操控起動器（例如按鈕），尾板會即時停止運作。 

雙手控制裝置 



2.3 雙手控制裝置的起動器的邊緣須相距不少於260毫米
（見圖一）。 

圖一：雙手控制裝置的起動器距離

2.4	 在充分考慮操作需要下，雙手控制裝置須安裝在其中
線距離貨車尾部300毫米至600毫米的位置（見圖二 

“L”）。 

圖二：雙手控制裝置的位置

2.5	 雙手控制裝置須只由其生產商或代理商安裝、改動、
修改、保養或維修。 



2.6	 須安裝適當的視聽信號裝置，例如蜂鳴器、閃燈等，
以提醒工人於操作貨車尾板時被夾傷的危害。 

閃燈

蜂鳴器



2.7 須安裝有效的上鎖裝置，以防止貨車尾板意外地打開。 

有效的上鎖裝置



2.8	 須安裝有效的腳部防護裝置，以防止裝卸或檢查貨物
的工人在貨車尾板上升時，被尾板與車斗之間的空隙
夾傷腳部。 

2.9	 在車尾的車身或尾板上須安裝有效的觸覺式裝置，當
裝置感應到任何人進入尾板的閉合夾口危險區域時，
會即時停止尾板的運作，以免夾傷任何人士。 

2.10 貨車尾板的整個開合過程須以均速緩慢地進行。



3. 行政控制措施

3.1	 貨車尾板及其安全裝置須由合資格人士定期檢查，

並得到妥善保養，以確保安全及有效運作。有關記
錄須妥為保存，以作參考。  

3.2 在操作貨車尾板的整個過程中，任何人不得走近尾
板與車尾之間的閉合夾口。  



3.3	 除正進行貨物裝卸外，尾板須保持完全打開或關閉。
如需檢查貨車車斗，在整個過程中尾板須保持在完全
打開和靜止的狀態。 

3.4 須為裝卸或檢查貨物的工人、尾板操作員和貨車司機
設立有效的溝通機制。 



3.5 警告告示須張貼在顯眼位置，提醒工人被夾傷的危害。 

3.6 必須為有關工人提供所需的安全資料、指導、訓練及
監督。 



4. 	工友須知
4.1	 工人須注意本指引載述的安全措施，正確使用貨車

尾板。 

4.2	 在操作尾板的整個過程中，任何人不得走近尾板與
車尾之間的閉合夾口。 

4.3	 如需檢查貨車車斗，在整個過程中尾板須保持在完
全打開和靜止的狀態。 

4.4	 裝卸或檢查貨物的工人、尾板操作員與貨車司機須
保持有效溝通。 

4.5	 如發現尾板或其安全裝置有故障，須即時停止操作，
並向東主／僱主滙報。 



5. 使用貨車尾板的其他危害
 
5.1	 除了夾傷，貨車尾板的操作也會產生其他危害，包括從

尾板的平台墮下或遭從尾板平台墮下的貨物擊中等。
因此，貨車擁有人及負責裝卸貨物的東主／僱主須提供
相關的安全措施及適當的保護裝置，例如護欄、踢腳板
等，以消除危害和確保工人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

5.2	 本處亦提醒貨車擁有人及負責裝卸或檢查貨物的東
主／僱主必須遵守其他政府部門的要求，例如運輸署
的規例及指引。尾板操作不可危及其它道路使用者。
尾板操作期間須提醒／引導行人及其他司機。 



6. 參考資料
 
(i)	 BS EN 1756-1:2001+A1:2008 Tail lifts - Platform lifts for 

mounting on wheeled vehicles - Safety requirements -
Part 1: Tail lifts for goods 

(ii)	 BS EN 574:1996+A1:2008 Safety of machinery -
Two-hand control devices - Functional aspects -
Principles for design 



 

 

查詢
如你對本指引有任何疑問或想查詢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
可與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聯絡：

電話 : 2559 2297（非辦公時間設有自動錄音服務）
傳真 : 2915 1410
電子郵件 : enquiry@labour.gov.hk

你也可在互聯網上閱覽勞工處各項服務及主要勞工法例的
資料，網址http://www.labour.gov.hk。

如查詢職業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務詳情，請致電 2739 9000。

投訴
如 有 任 何 關 於 不 安 全 工 作 地 點 及 工 序 的 投 訴 ， 請 致 電
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2542 2172。所有投訴均會絕對
保密。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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